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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农药）罚〔2022〕7号
	贺**经营劣质农药案
	贺**
	
	
	2022年1月25日，局农药监管股移送2份农药检验报告到执法大队，受检单位为醴陵市**农资经营部（经营者贺**），受检产品为66%2甲4氯异辛酯.吡嘧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编号为A20212087）和12%甲维.虫螨腈悬浮剂（编号为A20212088），检验结论为实测值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产品质量不合格。28日，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测结查告知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委托其丈夫丁作向全权处理，执法人员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当事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和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452.2元；

2、没收违法经营的2甲4氯异辛酯.吡嘧磺隆74瓶和甲维.虫螨腈64瓶；

3、罚款2000元整。

罚没款合计2452.2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16日


	

	2
	醴农（农药）罚〔2022〕8号
	吴**经营劣质农药案
	吴**
	
	
	2022年1月25日，局农药监管股移送1份农药检验报告到执法大队，受检单位为醴陵市**农资经营部（经营者吴**），受检产品为50%烯啶虫胺可溶粉剂（编号为A20212089），检验结论为实测值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产品质量不合格。25日，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测结查告知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当事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于28日提交了不申请复检的报告，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和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烯啶虫胺20包；

2、罚款5000元整。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16日


	

	3
	醴农（动监）罚〔2022〕1号
	王*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王*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王*、曾**等人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王*于2021年5月4日将自家养殖的一头母猪通过经纪人曾**卖给刘*，该头母猪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76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4
	醴农（动监）罚〔2022〕3号
	杨**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杨**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杨**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辨认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杨**于2021年4月10日将自家养殖的一头母猪通过经纪人李*和卖给刘*、刘**，该头母猪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5
	醴农（动监）罚〔2022〕4号
	李*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李*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李*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微信转帐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提取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李*分别于2020年7月30日、8月4日及2021年4月15日将自家养殖的7头生猪卖给刘*，这7头猪均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357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6
	醴农（动监）罚〔2022〕5号
	刘**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刘**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刘**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和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当事人刘**于2020年8月19日从醴陵市贺家桥镇琥玛村贺**处收购1头母猪、于9月3日从醴陵市明月镇马恋村卢化处收购了3头生猪、于9月8日从明月镇高桥某农户收购1头母猪，当事人刘**将上述5头生猪中的4头卖给刘**，另外1头死亡后自行填埋处理。当事人收购上述5头生猪均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1416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6日


	

	7
	醴农（渔政）罚〔2022〕11号


	吴*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吴*
	
	
	2022年3月16日，醴陵市公安局东富派出所移交当事人吴*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2年3月15日晚在孙家湾镇龙虎湾村农田内用借来的背包式电鱼工具进行电鱼活动，捕捞渔获物1.5千克。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1.5千克；

2.没收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14日


	

	8
	醴农（渔政）罚〔2022〕12号
	邱*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邱*
	
	
	2022年3月16日，醴陵市公安局东富派出所移交当事人邱*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2年3月15日晚在孙家湾镇龙虎湾村农田内用借来的背包式电鱼工具进行电鱼活动，捕捞有渔获物。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2.35千克（与孙军良共用鱼篓，另案处理）；

2.没收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14日


	

	9
	醴农（渔政）罚〔2022〕13号
	孙**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
	孙**
	
	
	2022年3月16日，醴陵市公安局东富派出所移交当事人孙**涉嫌使用电鱼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案。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2022年3月15日晚在孙家湾镇龙虎湾村农田内用借来的背包式电鱼工具进行电鱼活动，捕捞有渔获物。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渔业）》“序号：1；违法情节：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主动上交作业的工具，捕捞渔获物不足五十公斤或者价值不足三千元的；裁量标准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捕捞渔获物十公斤以下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下的，处二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渔获物2.35千克（与邱彬共用鱼篓，另案处理）；

2.没收背包式电鱼工具1套；

3.罚款20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14日


	

	10
	醴农（农药）罚〔2022〕14号


	黄**经营劣质农药案
	黄**
	
	
	2022年3月22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明月镇醴陵市**农资店（经营者黄**）执法检查时，发现醴陵市**农资店门店进门右边货架上4批次农药产品，最小包装上标注内容如下，1、烯啶.吡呀酮，总有效成分含量60%，剂型：水分散粒剂，净含量4克，杀虫剂，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10210102041，质量保证期二年，农药登记证号PD20141382，燕化**（乐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苯甲.丙环唑，总有效成分含量：300克/升，剂型乳油，农药登记证号PD20110410，净含量10克，**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101，有效期2年；3、烯酰吗啉，有效成分含量40%，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41424，净含量15克，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10501，杭州**化工有限公司；4、丙森锌，有效成分含量70%，剂型可湿性粉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05192，质量保证期二年，生产、分装日期及批号：20191105、2019120605，生产企业名称：**股份公司。“烯啶.吡呀酮”农药产品库存56袋，“苯甲.丙环唑”农药产品库存47袋，“烯酰吗啉”农药产品库存35包，“丙森锌”农药产品库存30袋。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烯啶.吡呀酮”农药产品56袋、“苯甲.丙环唑”农药产品47袋、“烯酰吗啉”农药产品35包、“丙森锌”农药产品30袋，合计168袋（包）；

2、罚款2000元整。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20日


	

	11
	醴农（农药）罚〔2022〕10号
	李*经营劣质农药案
	李*
	
	
	2022年3月28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浦口镇醴陵市**人农资店（经营者李*，经营场所为醴陵市浦口镇天符社区大桥组90号）执法检查时，发现醴陵市**人农资店门店进门右边靠墙货架上9批次农药产品，最小包装上标注内容如下，1、啶虫.仲丁威，总有效成分含量30%，剂型：乳油，净含量30毫升，生产日期及批号：2019-01-18，质量保证期2年，农药登记证号PD20181867，生产企业名称：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吡呀.呋虫胺，总有效成分含量50%，剂型水分散粒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84005，净含量100克，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305SW070XF0276，有效期2年,陕西**生物农业有限公司；3、苦参碱，有效成分含量0.3%，水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02038，净含量100毫升，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3.04，大连贯发药业有限公司出品；4、吡萘.嘧菌酯，有效成分含量29%，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70604，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20191025，净含量：10毫升，生产企业名称：**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5、鱼藤酮，总有效成分含量5%，剂型：微乳剂，净含量20毫升，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3170212002，有效期2年，农药登记证号PD20171358，**生物股份有限公司；6、杀蝇饵剂，呋虫胺含量0.1%，剂型水分散粒剂，农药登记证号WP20180140，净含量15克，生产日期及批号20190409，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企业：辽宁**日用品有限公司；7、草甘膦胺盐，有效成分含量95%，剂型：可溶粒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092558，净含量45克，有效期2年，生产日期同批号：2020010903，生产企业名称：上海**化工有限公司；8、氟嘧.戊唑醇，总有效成分含量43%，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82726，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20190218，净含量：10毫升，生产企业名称：**思达生物化学品北美有限公司；9、苯醚甲环唑，有效成分含量40%，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51982,质量保证期二年，生产日期：2020022101，净含量：40克，杭州**化工有限公司。经清点统计，“啶虫.仲丁威”库存7瓶，“吡呀.呋虫胺”库存13瓶，“苦参碱”40瓶，“吡萘.嘧菌酯”库存50袋，“鱼藤酮”库存87袋，“杀蝇饵剂”库存33袋，“草甘膦胺盐”库存110袋，“氟嘧.戊唑醇”库存14袋，“苯醚甲环唑”库存8瓶。上述9批次农药产品均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啶虫.仲丁威”农药产品7瓶、“吡呀.呋虫胺”农药产品13瓶、“苦参碱”农药产品40瓶、“吡萘.嘧菌酯”农药产品50袋、“鱼藤酮”农药产品87袋、“杀蝇饵剂”农药产品33袋、“草甘膦胺盐”农药产品110袋、“氟嘧.戊唑醇”农药产品14袋、“苯醚甲环唑”农药产品库存8瓶，合计362瓶（袋）；

2、罚款4000元整。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4月22日


	

	12
	醴农（ 宅）立〔2022〕  9 号


	凌**涉嫌非法占地建房
	凌**
	
	
	已撤销立案
	
	
	
	

	13
	醴农（动监）罚〔2022〕6号


	醴陵市白兔潭镇**生猪屠宰有限公司屠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醴陵市白兔潭镇**生猪屠宰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本机关收到醴陵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反映当事人涉嫌于2022年1月份屠宰的生猪部分未经检疫。当天下午，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屠宰现场开展执法检查，经查阅屠宰记录、检疫证明等资料，发现当事人提供的生猪产地检疫合格证明数量少于生猪屠宰数量，经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发现当事人屠宰的生猪部分未经检疫。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经本机关集体讨论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20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5月12日


	

	14
	醴农（动监）罚〔2022〕2号
	黄**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案
	黄**
	
	
	2022年1月10日，本机关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检察意见书和不起诉决定书等，并依法向市人民法院调取了黄**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复印件，发现当事人黄**于2021年4月21日、5月5日、5月25日将养殖的3头生猪卖给吴**，这3头生猪均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生猪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621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5月23日


	

	15
	醴农（动监）罚〔2022〕31号


	湖南省**物流有限公司通过道路跨省运输动物未经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案
	湖南省**物流有限公司
	91430203**4T44YK3J
	傅**
	2022年5月7日，本机关收到株洲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转来的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3月入湘生猪调运情况的通报》，通报中指出段**于2022年3月21日承运（车辆为湘B**048）一批仔猪从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运入湖南省醴陵市，未经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5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对该批仔猪的到达地址醴陵市明月镇汪**养殖场开展现场检查（勘验），并询问了货主汪**，提取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销售单、微信记录等。5月31日，执法人员对段**进行了询问调查，并提取了车辆行驶证、公司营业执照、身份证、车辆生猪运输备案手续等。经初步核实：受货主汪**委托，湖南省**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段柱军于2022年3月21日驾驶湘B**0048车辆运输一批仔猪从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至湖南省醴陵市，没有经过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通过道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动物，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运输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5；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5000元。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1日
	

	16
	醴农（渔政）罚〔2022〕15号


	巫**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巫**
	
	
	2022年3月11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就当事人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荷田水库从事网箱养殖生产下达《责令整改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32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号之前改正违法行为。3月28日执法人员再次检查时，当事人仍未改正。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限当事人巫**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5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17
	醴农（渔政）罚〔2022〕16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
	
	
	2022年4月11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就当事人在荷田水库从事网箱养殖生产进行检查（勘验）。经初步调査，当事人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醴陵市**渔业养殖有限公司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8、19、20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18
	醴农（渔政）罚〔2022〕17号
	游**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游**
	
	
	2022年4月12日，醴陵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就当事人在荷田水库从事网箱养殖生产进行检查（勘验）。经初步调査，当事人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游**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7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19
	醴农（渔政）罚〔2022〕18号


	陈**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陈**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5月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陈**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0
	 醴农（渔政）罚〔2022〕19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4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吴**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2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1
	 醴农（渔政）罚〔2022〕20 号


	游**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游**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2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12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游**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为3号网箱；1号网箱北角边上1个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2
	 醴农（渔政）罚〔2022〕21 号


	林*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林*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5月1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林*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的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4、5、6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3
	醴农（渔政）罚〔2022〕22 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37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吴**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9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4
	醴农（渔政）罚〔2022〕23 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36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吴**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0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5
	醴农（渔政）罚〔2022〕24 号


	黎**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黎**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5月18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黎**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29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6
	醴农（渔政）罚〔2022〕25 号


	游**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游**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4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7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游**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3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7
	醴农（渔政）罚〔2022〕26 号


	黄**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黄**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21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黄**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1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8
	醴农（渔政）罚〔2022〕27 号


	汪**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汪**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30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2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汪**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2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29
	醴农（渔政）罚〔2022〕28 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家中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5月19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吴**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4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30
	醴农（渔政）罚〔2022〕29 号


	吴**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吴**
	
	
	2022年3月份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3月11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留置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醴农（渔业）责改（2022）5号，责令当事人于3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5月2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发现当事人仍未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荷田水库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吴**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21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31
	醴农（渔政）罚〔2022〕30 号


	黄**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案
	黄**
	
	
	本机关收到白兔潭镇政府及荷田村委会反映，当事人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5月24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荷田水库的水产养殖设施依法进行了现场检查勘验，并经询问当事人，发现当事人存在涉嫌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荷田水库从事养殖生产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之规定，经本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限当事人黄**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的网箱等养殖设施（含《荷田水库网箱设施位置、面积测绘图》中标注的16号网箱）。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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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药）罚〔2022〕 33号


	陈*经营劣质农药案
	陈*
	
	
	2022年7月20日，执法人员在醴陵市板杉镇醴陵市陈*商店（经营者陈*）执法检查时，发现其经营有标称“1、草甘膦钾盐，草甘膦钾盐含量43%，剂型：水剂，净含量150毫升，生产日期：20191018，质量保证期2年，农药登记证号PD20122095，委托加工企业：**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受托加工企业：浙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规格40瓶/件，共47瓶；2、多效唑，有效成分含量：15%，剂型：可湿性粉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083008，净含量10克，委托生产企业：湖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受托生产企业：湖南**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21701，质量保证期2年，规格400包/件，共250包；3、虫螨.茚虫威，总有效成分含量10%，剂型悬浮剂，农药登记证号PD20150582，净含量30克，质量保证期2年，生产日期及批号：20200603，生产企业名称：安徽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规格50瓶/件，共78瓶”的农药产品。经查，上述3批次农药产品均超过质量保证期。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草甘膦钾盐”农药产品47瓶、“多效唑”农药产品250包、“虫螨.茚虫威”农药产品78瓶，合计375瓶（包）。

2、罚款2000元整。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9月2日


	

	33
	醴农（动监）罚〔2022〕36号
	邹**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案
	邹**
	
	
	2022年8月8日，本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有人从醴陵市板杉镇流碧桥村某养殖场调运肉鸡未经检疫。接到举报后，本机关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往调查，于2022年8月8日上午在醴陵市东城大道匡家庙出口处发现湘A**L8A车辆装载一车肉鸡，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检查，承运车辆司机王*未能提供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勘验），并对司机王*进行了询问调查，随后执法人员对该批肉鸡来源地--湖南**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代养场醴陵市**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员肖**进行了询问。2022年8月16日，执法人员依法对该批肉鸡的货主邹**进行了询问调查，初步查明当事人邹国坤经营的肉鸡未经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检疫。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4777元。
	当事人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其在荷田水库水域养殖设施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9月19日


	

	34
	醴农（农药）罚〔2022〕40号
	醴陵市**农化贸易有限公司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农化贸易有限公司
	91430281**4M0ULJ58
	何**平
	2022年8月8日，执法人员对醴陵市**农化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的农药产品日常监督抽样，10月12日收到编号为A20221574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产品名称23%氟吡.烯草酮乳油，检验结论为该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结果中烯草酮质量分数不符合标明值要求，判定该样品为不合格。10月12日，执法人员直接送达《抽样检测结果告知书》给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当事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批次农药产品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 没收当事人违法经营的23%氟吡.烯草酮乳油（批号20210411-1）169包；

2. 没收违法所得662元；

3. 处罚款3000元整；

罚没款共计3662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11日


	

	35
	醴农（种子）罚〔2022〕39号
	姚**未按规定建立种子经营档案和销售的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案
	姚**
	
	
	2022年9月7日，接到农户投诉，称其购买白兔潭镇**农资的锦珍苦瓜种子结出来的苦瓜畸形，认为种子质量有问题。经本机关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不能提供苦瓜种子经营档案和销售的苦瓜种子标签没有信息代码，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  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种子）》“序号：19；违法情节：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处罚款3000元整。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18日


	

	36
	醴农（动监）罚〔2022〕34号


	张**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案
	张**
	
	
	2022年8月9日，我局收到醴陵市公安局移送的编号为醴公（神）移字〔2022〕0019号《移送案件通知书》等材料，从中发现当事人于2019年4月至2022年8月8日从醴陵市石亭镇石亭居委会生猪私宰户李*于处购入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用于销售，截止2022年8月8日共计购入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货值金额为239656元。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4793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22日


	

	37
	醴农（动监）罚〔2022〕35号


	陈**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案
	陈**
	
	
	2022年8月9日，我局收到醴陵市公安局移送的编号为醴公（神）移字〔2022〕0019号《移送案件通知书》等材料，从中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4月至2022年8月8日从醴陵市石亭镇石亭居委会生猪私宰户李*于处购入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用于销售，截止2022年8月8日共计购入未经检疫的生猪产品货值金额为101943元。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立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其中依法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依照本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第一百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屠宰、经营、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动物卫生监督）》“序号：13；违法情节：初次发生违法行为的；裁量标准：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038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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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药）罚〔2022〕38号

	吴**不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农药案
	吴**
	
	
	2022年9月7日，本机关收到长沙县行政执法局《案件移送函》（长县执市监案移〔2022〕21000004号）及相关材料，反映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7月13日在长沙县黄花镇刚荣生鲜超市抽检的小米椒噻虫胺、镉超标，该批次小米椒系当事人于2022年7月12日销售给长沙县黄花镇刚荣生鲜超市。2022年9月14日，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开展询问调查，询问了当事人种植小米椒、喷施农药、采摘销售小米椒的过程，提取了当事人的身份证、当事人与长沙县黄花镇刚荣生鲜超市工作人员刘**的聊天记录、当事人对小米椒喷施过的农药敌敌畏标签照片等。初步查明当事人于2022年7月9日（或10日）对自家种植的小米椒（属于茄科类植物）喷施了农药（其中1种农药为敌敌畏），于2022年7月12日采摘后销售给长沙县黄花镇刚荣生鲜超市2.5公斤，未按照农药敌敌畏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敌敌畏标签标注的使用对象为十字花科蔬菜、棉花、苹果树、小麦）使用农药。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立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六条“使用农业投入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农药使用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安全间隔期使用农药”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农药）》“序号：24；违法情节：二次违法行为被查处或者造成一般危害后果，或者不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剂量使用农药；裁量标准：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六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罚款2000元。


	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缴纳罚款。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22日


	


